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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十四 （化名） 是一名律师，

在朋友的介绍下结识了风雨公司

（化名） 的法定代表人。 2023 年 7

月， 风雨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向沈

十四借款， 双方签订《借款协议》，

约定沈十四向风雨公司出借 200 万

元， 借款期限一年， 并约定若风雨

公司不及时还款而导致诉讼， 所产

生的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

借款期限届满后， 风雨公司未

能按时还款， 沈十四将风雨公司诉

至法院， 要求风雨公司支付借款本

金、 利息及律师费支出。 他委托了

两位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 还为此

支付了 12.5 万元律师费。

风雨公司愿意归还借款本金及

利息， 但他们对要支付律师费却不

认可。

风雨公司表示， 沈十四自己身

为律师， 却委托其他律师参加诉讼

并支付高额律师费， 其关于律师费

的主张缺乏公平性、 合理性。

青浦法院经审理认为， 《借款

协议》 已明确约定“未按约还款所

产生的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 因

此， 律师费的主张具有合同依据，

风雨公司应当承担相关律师费支

出。 但需要说明的是， 律师费支出

本质上属于一方损失费用， 纵然对

方违约， 守约方也仍然需要遵循法

律规定的减损规则， 否则守约方可

能不合理地支付高额律师费， 使得

损失不必要扩大。

该案中， 虽然双方所涉民间借

贷纠纷项下标的额较大， 但纠纷的

事实认定和争议厘定并不复杂， 此

种情形下要求风雨公司承担高额律

师费有违公平原则。

沈十四在风雨公司违约后， 完

全有能力对案涉债权实现的可能

性、 维权成本等情况作出合理评

估， 并选择适当的律师服务。 但沈

十四仅以诉讼标的额为标准委托了

高额的律师服务， 并想要借助《借

款协议》 中的律师费分担约定将高

额律师费全部转嫁于违约方， 显然

违反减损义务， 造成损失范围的不

当扩大， 应当予以规制。

综合考虑案涉纠纷的争议金额

等情况， 并充分考虑双方对律师费

金额的合理预期， 法院酌情确定风

雨公司承担 4 万元律师费。

守约方要求违约方承担律师

费、 诉讼费等维权费用， 有助于降

低维权成本、 维护合法权益、 促进

合同履行。

不过， 该等费用须为维权所必

要、 合理且实际发生， 守约方不得

借此不合理扩大损失或侵害违约方

权益， 否则有违公平原则与诚实信

用原则。

● 建议一： 合理约定违约救

济方式。

合同当事人应秉持公平诚信原

则， 在缔约时对违约救济方式（如

继续履行、 损害赔偿、 解除合同

等） 进行明确、 合理的约定， 旨在

补偿守约方损失、 惩戒违约行为。

然而， 费用负担的约定不能脱离合

理范畴， 各项违约救济措施的综合

效果应合理反映实际损失， 避免显

失公平。

● 建议二： 违约发生后各方

均应及时减损。

违约方有补救之责， 守约方亦

有减损之务。 当违约情形出现时，

违约方应尽快采取补救措施， 减少

守约方的损失， 在可能的情况下继

续履行合同， 或应承担赔偿损失，

支付违约金等违约责任。 但一方违

约， 并不代表守约方无需采取任何

措施， 守约方应在其可预见的范围

内， 积极采取合理行动来减少因违

约而产生的损失。

● 建议三： 合同各方都应恪

守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商事法律

的基石， 要求合同各方在权利行使

全过程中均应诚实守信、 善意行

事。 守约方有权依据合同约定主张

权利， 包括要求违约方承担合理维

权费用， 但权利也不得滥用， 不应

以损害他人权益或获取不当利益为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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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孙晓光 记者 徐荔

199.45 克甲基苯丙胺

（冰毒），如果流入市场，将有

多少人误入歧途，会有多少成

瘾者继续深陷泥潭？ 幸而，当

年这批毒品很快便被民警截

获， 运输毒品者被逮捕归案。

不过，毒品提供者却始终隐匿

无踪，只有相关信息留在了上

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官的“待查”名单上。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九年后，因

为一个熟悉的称呼， 该毒品提供者

终于归案。 这一案件获评 2024 年

全国检察机关优秀侦查监督案例。

“熟人”再现？ 旧案重启

2012 年 3 月中旬，在沪务工的

张杉（化名）与返沪的姐姐张美（化

名）， 将 199.45 克冰毒带入奉贤区

时被民警抓获。 如此大量的毒品从

何处来，将至何处？姐弟二人承认自

己运毒，却对上家的信息三缄其口。

侦查人员发现， 案发时间段内

张美曾与联系人“新生”有过高频度

的通话记录，然而，她却拒绝指认其

为上家。由于缺乏有效证据，直至张

家姐弟因运输毒品罪获刑入狱，该

案毒品来源仍未破解，“新生” 是否

为该案上家存疑。

考虑到毒品犯罪的特殊性，涉

案人员有一定的再犯可能性，“新

生”其人虽得以“隐身”，但其关联信

息则被检察官记录在案， 留在了待

查名单上。

九年后的一起容留吸毒案中，

嫌疑人关某到案后拒不供述涉案事

实。 在依法调取和筛查其手机数据

的过程中，一个叫“新生”的联系人

异常醒目。 这个“熟人”使承办该案

的检察官周颖和检察官助理俞斯佳

心中警铃大作。 此“新生”是否为彼

“新生”？职业敏感性告诉他们，这很

有可能就是同一人！ 张家姐弟运输

毒品案中的隐匿上家， 无论是涉案

毒品数量还是犯罪行为性质， 都涉

嫌重大毒品犯罪，具有追诉必要性。

检察官立即向关某核实“新生”

身份，同时决定收集线索，尽快起底

旧案。 经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

室共同研讨， 检察官明确在案证据

薄弱环节、 论证侦查方向和补证可

能性，认为具有追诉到位可行性。

张杉服刑多年， 本不愿回忆案

情， 检察官耐心说服教育并宣讲政

策，最终他承认“新生”就是当年的

上家。检察官又走进监狱，与侦查人

员共同制定针对性审讯策略和提

纲，突破张美口供瓶颈，获知“新生”

真实姓名为葛某等重要信息。 检察

官立即向公安机关制发追诉文书。

至此，旧案侦查工作得以再次启动。

“旧人”到案 尘埃落定

时隔九年，化名为“新生”的葛

某终于到案！“抓人破案”难题虽已

解，但取证定案又是一关。葛某自觉

时过境迁，审讯初期含糊其辞，拒不

承认有贩毒行为。

面对“零口供”，检察官结合张

美等人的供述， 梳理当年的通话记

录，推断出涉案毒品交易时间线，认为

葛某确有重大作案嫌疑。

然而， 葛某辩解自己当时外出务

工，不曾见过张美，后又称只是牵线介

绍，没得好处。对此，检察官逐点击破，

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收集并固定证据。

通过寻找葛某家乡的证人， 证实葛某

案发时就在当地， 且张美曾到过其住

所与之见面； 核查葛某与供货者的朋

友关系，从其介绍“生意”能免费吸毒

的细节， 认定葛某从中获益……陆续

到案的材料形成证据链条， 证明他就

是前案上家！ 因葛某在促进毒品交易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检察官认为葛

某涉嫌贩卖毒品罪。

在完善的证据体系面前， 葛某最

终承认犯罪事实并自愿认罪认罚。

经过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法院以

贩卖毒品罪判处葛某有期徒刑十五

年。

陈年的运输毒品案尘埃落定，关

某也因容留他人吸毒罪获刑。

从彼时的一本办案笔记， 到如今

的线上共享数据库， 陈年线索一朝牵

发看似巧合， 实为检察官对案件数据

的“念念不忘”。

2024 年， 检察官梳理了近十年

毒品案件情况， 汇总当前所有存在漏

罪漏犯、 存疑处理的毒品案件， 通过

建立在案毒品犯罪人员的“户口档

案” 和同案关系人的“重点人员档

案”， 升级为所有承办人共享可查的

动态数据库。 检察官坚持一案多查，

从中碰撞出“似曾相识者” 等同案关

系人数据信息， 进而发现监督线索。

同时， 检察官上下一体联动， 助

力研发“毒品犯罪新质化惩防系统”，

积极与上海禁毒 626 平台数据对接，

提升数据赋能法律监督能力， 激活

“沉睡数据”， 切实提升追诉追漏成

效， 着力推进毒品犯罪全链条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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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陈姝楠 通讯员 许义诚

身为律师， 却花高价请其他律师打官司， 近日， 在上海

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中， 律师费成

了最大争议。

法官表示， 违约救济约定不能成为守约方转嫁责任、 扩

大损失的依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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